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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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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高一 高二、高三 

彈性學習時間加退選 9/1(二)~9/3(四) 8/31(一)~9/2(三) 

多元選修加退選 9/4(五)~9/7(一) 9/4(五)~9/7(一) 

第1次期中評量 10/11(一)~10/12(二) 

第2階段彈性學習時間第一次授課 11/10(二) 11/9(一) 

第2階段彈性學習時間加退選 11/10(二)~11/12(四) 11/9(一)~11/11(三) 

第2次期中評量 11/25(三)~27(五) 

期末評量 1/18(一)~1/20(三) 



1.綜合高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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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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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 

•提供基本學
科為主課程，
強化學生通識
能力之學校。 

綜合型 

•提供包括基本學科、
專業及實習學科課程，
以輔導學生選修適性
課程之學校 

技術型 

•提供專業及實習學
科為主課程，包括
實用技能及建教合
作，強化學生專門
技術及職業能力之
學校 

單科型 

•採取特定學科領域
為核心課程，供學
習性向明顯之學生，
續發展潛能之學校。 綜合型高中以輔導學生選修普通型高中、技術型

高中適性課程，學生可兼具發展兩類型高中能力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5條 
高級中等學校分為下列類型： 



高級中等學校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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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伍、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包括四種類型的高級中等學校，其重點如下：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一般科目為主課程，協助學生試探不同學科的
性向，著重培養通識能力、人文關懷及社會參與，奠定學術預備基礎。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課程，協助學
生培養專業實務技能、陶冶職業道德、增進人文與科技素養、創造思考及
適應社會變遷能力，奠定生涯發展基礎，提升務實致用之就業力。 



高級中等學校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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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伍、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包括四種類型的高級中等學校，其重點如下： 

三.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一般科目及專精科目的課程，協助學生發展學
術預備或職業準備的興趣與知能，使學生了解自我、生涯試探、以期適性
發展。 
 

四.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特定學科領域為主課程，協助學習性向明顯之
學生持續開發潛能，奠定特定學科之能拓展與深化之基礎 

 



綜合高中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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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普通型和技術型高中的基本學科 

•奠定分化專精和適性發展的基礎 學科統整 

•高一課程以試探為主，了解自己性向、興趣與能力 

•發揮性向試探與適性分化的功能 
職涯試探 

•高二適性發展學術導向和專門導向學程 

•提供分化專精科目 
學程分化 

•僅規範共同必修課程 

•賦予學校本位發展與學生多元修習的彈性 
課程彈性 

•重視個別差異及適性發展 

•培養學生具備公民生活與繼續進修的知能 人本思維 



發展特色 

8 

•課程依學術學程或專門學程專精科目學習 

•依志向選擇升學、技能檢定或積極準備其他生涯發展可能。 

高三 

•設置學術學程，參照普通高中的部定必修科目，供升大學需求。 

•設置專門學程，參照技術型高中的部定必修、實習科目和技能
領域供升學預備與就業準備需求 

高二 

•以共同必修為原則，完成後期中等共同核心課程，落實全人教
育。 

•開設生涯規劃課程，搭配學群/學程核心能力探索之職業試探 

•適性輔導學生高二適性分流。 

高一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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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一般科目 
(包含共同
核心32學

分) 

118學分 48學分 66-76學分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 ------ 45-60學分 

學分數 118學分 48學分 111-136節 

部訂必修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定必修 校定必修 
44-81學分 

 
包含2-6學
分專題實作
微校訂必修

科目 

4-8學分 
4-12學分 
一般科目 

選修 校訂選修 

54-58學分 
120-128
學分 

學分數 62學分 132學分 44-81節 

校訂必修與選修 



課程規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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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一般科目 
(包含共同
核心32學

分) 

118學分 48學分 66-76學分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 ------ 45-60學分 

學分數 118學分 48學分 111-136節 

部訂必修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定必修 校定必修 
44-81學分 

 
包含2-6學
分專題實作
微校訂必修

科目 

4-8學分 
4學分 

一般科目 

選修 校訂選修 

54-58學分 128學分 

學分數 62學分 132學分 44-81節 

校訂必修與選修 



每學期每週修習1節，持續滿1學期或總修習節
數達18節課，為1學分。 

團體活動：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
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 

彈性學習時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在校上課每周35節，包含「團體活動時間」與
「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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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應修習學分數 
(節數) 

180學分 
(30節) 

180學分 
(30節) 

180-192學分 
(30節) 

團體活動時間 2-3節 2-3節 2-3節 

彈性學習時間 
(六學期合計) 

2-3節 
(12-18節) 

2-3節 
(12-18節) 

0-2節 
(6-12節) 

每周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35節 



每學期每週修習1節，持續滿1學期或總修習節
數達18節課，為1學分。 

團體活動：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
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 

彈性學習時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在校上課每周35節，包含「團體活動時間」與
「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規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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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類型 
 
課程類型 

普通型 綜合型 技術型 

應修習學分數 
(節數) 

180學分 
(30節) 

180學分 
(30節) 

180-192學分 
(30節) 

團體活動時間 2-3節 2節 2-3節 

彈性學習時間 
(六學期合計) 

2-3節 
(12-18節) 

3節 
(18節) 

0-2節 
(6-12節) 

每周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35節 



綜合高中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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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學分總數為180學分 

•需至少取得160學分 
1.畢業學分 

•部定必修成績及格(於高一開設48學分) 

•校訂必修成績及格(於高一開設4學分) 
2.科目限制 

•專門學程修滿40學分 

•核心科目與專題實作均及格 
3.學程加註 



2.綜合高中升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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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學程主要路徑： 
報考大學學測一般大學 
(1)可利用學測成績申請「科大」 
(2)報考統測成績登記分發「科大」 
(3)需符合專業科目25學分以上，才可參 
   加「科大甄選入學」 

 
 專門學程主要路徑： 
報考科大統測科技大學 
(1)可報考學測申請「大學」、「科大」 
(2)可報考「分科測驗」分發「大學」 

 
 



升學資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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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考科數X(學測)≦4（不含術科），3≦X(學測)+Y(分科)+術科≦5，Y≥1。 

3分鐘看懂大學考試招生方案(111學年度起適用，請點選至youtube觀看) 

X Y 

考試名稱 評量能力 辦理考科 命題範圍 

學科能力測驗(X) 基本核心能力 
國文(含國語文寫作)、英文、 
數學(分A/B)、社會、自然 

普高部定必修 

分科測驗(Y) 關鍵學科能力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普高部定必修 
+加深加廣選修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https://youtu.be/H7jOxbdIsFg


升學資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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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現行(110學年度)方案-今年高三生 未來(111學年度)變革項目-今年高二生 

招生管道 
1.繁星推薦 
2.個人申請 
3.考試分發 

招生管道維持三種 

繁星推薦 先以學測篩選，再依高中在校成績分發 
維持不變 
(增加科技領域參採) 

個人申請 

1. 甄試在高三下學期進行 
2. 先以學測(至多4科)篩選，再以甄試

(書審、面試、筆試或實作)來錄取 
3. 上傳被審資料PDF檔 

1.甄試改於高三課程結束後辦理。 
2.從學習歷程檔案產出、上傳備審資料 

考試分發 先以學測檢定，再以指考分發 以學測與分科測驗檢定分發 



高中生學習歷程參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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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學習歷程參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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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9 年 05 月 15 日公布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 
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 
https://www.cac.edu.tw/cacport
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
Query/index.php 
 
 
 
資料來源：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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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國
立
嘉
大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學測考科 

以領域為參採項目 

準
備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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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長
庚
大
學 

護
理
學
系 

學測考科不採計數學A、B 

以領域為參採項目 

準
備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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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
年
度
參
採
學
習
歷
程
項
目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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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
年
度
參
採
學
習
歷
程
項
目
統
計 



新課綱普高數學的學習與考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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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 數學A考科 數學B考科 

測驗 
範圍 

 高一數學 
+高二數學A 

 高一數學 
+高二數學B 

施測  
 與 
使用 

1. 兩考科分兩節實施測驗，
考生可自由選考 

2. 個別成績使用方式依各大
學校系之招生規定 

各大學學群參採數學簡表 



申請入學參採數學考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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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參採學測數學科目 系組數 

不參採數學 898 

高中數學A 634 

高中數學B 405 

數 A 及數 B 進行招生分組 
數 A 或數 B 擇一檢定 

72 

總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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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各
學
群
個
人
申
請
參
採
數
學
統
計 



升學資訊-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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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繁星入學限專門學程
學生 

 需符合專業科目25學分以
上，即可參加「科大甄選
入學」 

 無論學術學程或專門學程
的同學，皆可報考統測。 

 
綜合高中的同學升學相對普
高、技高生寬鬆許多，不要
放過任何機會。 



升學資訊-科大考科 

28 

群類別名稱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商業與管理群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B) 

商業概論、數位科
技概論、數位科技
應用 

會計學、經濟學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C) 

基本電學、基本電
學實習、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微處理機、數位
邏輯設計、程式
設計實習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C) 

基本電學、基本電
學實習、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電工機械、電工
機械實習 

設計群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B) 

色彩原理、造形原
理、設計概論 

基本設計實習、
繪畫基礎實習、
基礎圖學實習 

工程與管理類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C) 

物理(B) 資訊科技 

衛生與護理類 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A) 

生物(B) 健康與護理 



升學資訊-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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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選才內涵 

111學年度甄選入學成績採計方式 

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學習歷程檔案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一)＋(二)=100%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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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科
大
申
請
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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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科
大
技
優
甄
審 

各學制皆可參加，以專門學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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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科
大
甄
選
入
學 

綜合高中須修畢25學分以上專門學程學分證明。 
學術學程：估計只有衛生護理類、工業管理類有機會。 
專門學程：無影響。 



升學資訊-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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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分鐘帶你看懂技專考招變革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111學年科大考試招生資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v=7CkS0AiyO7o&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v=7CkS0AiyO7o&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v=7CkS0AiyO7o&feature=emb_logo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3.學程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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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工商-綜合高中部 

學術學程 

社會 

學程 

自然 

學程 

專門學程 

電子 

技術 

電機 

技術 

商業 

經營 

室內空間 

設計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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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學程 類別 

 

高二、高三 

專門學程 學費全免 

學術學程 
家庭年收入148萬以上 

需繳交學費 



高二學程分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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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班級總數以維持原核定班級數4班為原則，計畫開設學程名稱及班級、人數如下： 

序 代碼 學程名稱 
開設 

班數 
每班人數 

（上、下限） 
備註 

1 A 學術社會學程 

0~1 12~35 

1.社會、自然學程合計0~1班。 

2.滿12人以上，始可開設學程。 

3.當社會、自然學程均未達12人時，優先以人數多者為開設基準，其他
未達12人之學程或超額人數，則進行次一志願分流。 2 B 學術自然學程 

3 C 商業經營學程 0~1 12~35 滿12人以上，始可開設學程。 

4 D 電子技術學程 

0~3 

12~35 

1.電機、電子學程合計0~2學程。 

2.滿12人以上始開設學程。 

3.人數若有下述情形者： 

 (1) 學程人數不超過20人時，則併學程授課。 

 (2) 學程人數介於21至27人時，因人數超出實習崗位，且未足一班，則
依超額比續方式辦理。 

 (3) 學程人數達28人，才彈性增加1班 

5 E 電機技術學程 

6 F 室內空間設計學程 12~35 滿12人以上，始可開設學程 



學程分流選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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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程分流「模擬」選填： 
A. 秉持綜合高中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子的精神，依其

興趣、性向及能力辦理學程分流模擬選填。 
B. 模擬選填係指依學生就讀學程志願進行模擬，不做

「超額比序分數」之計算，模擬結果於統計後公告，
供導師、學生與家長作為學程分流志願選填人數之參
考。 

C. 模擬選填於一年級辦理兩次，分別於上學期第二次期
中評量後與下學期開學後辦理。 



學程分流選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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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程分流志願選填： 
A. 學生依自己的興趣、性向、能力與志願，慎重填寫6個志

願序後進行學程分流，惟志願學程不得重複，教務處依志
願序分發。 

B. 若選填未達12人，則不開設該學程，進行次一志願分流。 
C. 若選填達12人以上，且低於該學程招收名額，則全額錄取

該學程就讀。 
D. 若單一學程志願人數超過招收名額，則依「超額比序分數」

進行比序，錄取至招收名額額滿為止；未錄取者，再依次
一志願序進行分流。 



學程分流選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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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程分流完成 
當所有學生學程確定後，即完成分流作業；
為維持各學程之穩定與保障其他同學就讀之
權益，不再辦理學程轉換，如有其他特殊情
形，由委員會討論決議。 

走適合自己的路 



超額比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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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學習性向與興趣60% 學習能力40% 

職業試探課程成績 
學程(組別)指定課程 

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成績總平均 

高一上學期 
學期總成績 

高一下學期 
第一次評量成績 

加權分數 40% 20% 30% 10% 

總分 100分 

1. 超額比序分數計算方式如下表(計算至小數點後第2位)： 

2. 學生人數超過該學程每班人數上限時，先核算超額比序分數，再配
合學生選填志願進行比序分發。 

3. 當超額比序分數相同時，則依高一第一學期英文學期成績→數學學
期成績→國文學期成績進行逐項比序，再有同分者則增額錄取。 



高一職業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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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進行式

(社會) 

快樂玩科學

(自然) 

奇幻燈光秀

(電子) 

電路連連看

(電機) 

店長換你做

做看(商經) 

空間魔法師

(室設) 



歷年學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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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學程 
高二分流人數 

自然學程 社會學程 商業經營 電子技術 電機技術 室內空間設計 總計 

108學年入學 未達開設人數 17 28 19 30 18(第一屆) 112 

107學年入學 未達開設人數 37 32 16 17 24(建築) 126 

106學年入學 10 16 24 20 18 26(建築) 114 

105學年入學 17 23 36 19 20 21(建築) 136 

0

10

20

30

40

108學年入學 107學年入學 106學年入學 105學年入學 

自然學程 

社會學程 

商業經營 

電子技術 

電機技術 

室內空間設計 



分流相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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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相關心理或教育測驗並解釋 
 辦理生涯探索活動與說明、學長姐互動、師長諮詢 
 辦理選課輔導等相關活動 
 提供學生進路發展之相關資訊 
 訂有諮詢服務機制 

 

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提供大學學
群、學類及校系資訊，協助高中生優化學習歷程。 
 https://collego.ceec.edu.tw/ 

https://collego.ceec.edu.tw/


4.加退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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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身分證號碼 



線上加退選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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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加退選通知 上課時間 加退選時間 

綜高二年級 
＋體育二甲 

彈性學習時間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星期一第5、6節 
8月31日19：00 

至9月2日13：00止 

綜高二年級 
(不含二丁-室設組) 

多元選修 星期五第3、4節 
9月4日19：00 

至9月7日13：00止 

綜高一年級 
＋體育一甲 

彈性學習時間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星期二第5~7節 
9月1日19：00 

至9月3日13：00止 

綜高一年級 多元選修 星期五第1、2節 
9月4日19：00 

至9月7日13：00止 



加退選教學-登入 

(三)登入系統：帳號為學號 
              密碼為身分證號 
選課網址：
http://163.23.157.112/winkh/ 

http://163.23.157.112/winkh/
http://163.23.157.112/winkh/
http://163.23.157.112/winkh/
http://163.23.157.112/winkh/


加退選教學-志願分發結果 



加退選教學 

(一)於第一次授課後，進行課程加退選 
  1.確認已選到的課程  2.注意其他課程尚餘人數 



(二)課程改選 
  1.首先點選「退選課程」：退選不要的課程 
  2.若人數已到開課下限12人，則無法退選課程。 

加退選教學-退選課程 



(三)加選課程： 
  1.「一次加選」點「加選」，隨選即上。 
  2.請注意人數限制，若課程人數已滿，則無法加選。 
  3.若課程還有人數空餘，則直接錄取該課程 

點選”加選”，隨選即上。 
即放棄已選上課程，重新選課。 

各門選修課剩餘可加選人數， 
0人表示人數已滿不可加選。 

加退選教學-加選課程 



加退選後就確定本學期的選修課程，不再更動 

加退選結束-課程確定 



課程諮詢紀錄表-記得簽名 

52 



109-辦理活動 

57 



新生選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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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向測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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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體驗-中台科大科系參訪 
60 



考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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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升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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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包高中-仁和宮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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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志願選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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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升高二學程分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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